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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98年度民專訴字第 144號 

原   告 甲○○ 

訴訟代理人 賴安國律師 

      蕭翊亨律師 

複代理人  李政憲律師 

被   告 同益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兼   上 

法定代理人 乙○○ 

共   同 李世章律師 

訴訟代理人 徐念懷律師 

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事件，本院於民國 99年 

6 月 1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

    主  文 

被告乙○○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伍仟肆佰陸拾元及自民國 98年 

11 月 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 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 

訴訟費用由被告乙○○負擔千分之四，餘由原告負擔。 

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但被告乙○○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 

新臺幣壹萬伍仟肆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假執行。 


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 

    事實及理由 

壹、原告起訴主張 

一、訴外人郭美琴前於民國（下同）89年 8 月 29日向經濟部智慧 

    財產局申請新型第 000000000 號「鑰匙免電池密碼鎖組」， 

    經核准審定為中華民國第 184040號專利（下稱系爭專利）， 

    專利期間自 2001年 11月 1 日起至 2012年 8 月 28日。嗣郭美琴 

   於 96年 6 月間將系爭專利讓與原告。郭美琴曾於 92年 7 月 7 

   日與被告乙○○簽訂專利授權合約書。然被告自 93年 12月 31 

    日後即未給付專利權權利金，而原告已於 96年 8 月間代發函 

    催告還款，並為終止授權之意思表示。依專利授權合約書第 

    9 條及第 6 條約定，以一年最低權利金新台幣（下同）30 

    萬元計算，而被告於簽約時繳交之保證金可抵繳 93年度權利 

    金，但 94、95、96年度之權利金則未為給付，即被告積欠郭 

    美琴 90萬元權利金。而關於給付遲延損害賠償部分，依專利 

    授權合約第 4 條約定，乙方每次付款支票其不得超過 60天， 

    每超過一天，加付總金額百分之一，而自原告 96年 8 月 2 日 

    第一次代為發函催告支付前二年權利金至 98年 6 月 9 日，共 

    計 677 日，扣除 60天為 617 日，被告乙○○依合約應支付之 

    遲延損害賠償為 555 萬 3 千元。郭美琴已於 98年 6 月 9 日將 

    其對於被告乙○○之權利金債權讓與原告，原告並已依法為 

    債權讓與通知，是被告累計積欠原告共 645 萬 3 千元債務。 

    原告僅先就本金 90萬及先發生之利息 150 萬為請求，其餘部 

    份保留。 

二、依契約之約定，系爭專利專利授權金之計算，除以年度計算 



  權利金外，亦包括單位權利金，依郭美琴 92年 7 月 7 日與被 

   告乙○○簽訂專利授權合約書第 9條約定:「自民國 93年元月 

  1日起至同年 12月 31日止，乙方所支付甲方之權利金總金額 

  不得少於新台幣 30萬元，不足之部分須補足之。」，本條之 

  規定系依年度計算，是為年度權利金。另依第 6 條約定: 「 

  甲乙雙方同意合作，合作期間為專利有效期間內；若要提前 

  終止合約者，須於終止合作日之六個月前提出，否則終止無 

   效。」，亦即除權利金以年度計算外，若未經提前終止合約 

    ，則雙方將繼續合作至專利有效期間屆滿為止，被告自應每 

    年度支付權利金至專利有效期滿為止，因此原告請求 94、95 

  、96年年度權利金，自屬有據。另依專利授權合約書第 3條 

  約定:「乙方向甲方索取 IC成品時，須支付專利權利金每顆 

  IC新台幣 20元整（每支新台幣 20之專利權金）」。亦即雙方 

   亦約定依據乙方向甲方索取之 IC成品數量乘以單位專利權利 

  金新台幣 20元計算權利金，是為單位權利金。綜上所述，本 

   件系爭專利專利授權金之計算，除以年度計算權利金外，亦 

  包括單位權利金。若非如此專利授權合約書第 6 、9 條即形 

  同具文。 

三、本件系爭專利名稱為「鑰匙免電池密碼鎖組」，係有關於一 

    種密碼鎖組之技術，並非僅是 IC而已，原告即便有交付 IC予 

  被告，亦是為協助被告於授權期間順利實施系爭專利使然， 

    在授權合約終止後，被告即便尚有存餘之 IC，亦因未合法取 

    得系爭專利授權，而不得再將 IC使用於密碼鎖組產品中，被 

    告辯稱專利法第 57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，並無足採。縱如被 

    告所辯專利法第 57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，其前提亦應是被告確 



  實是使用原告交付之 IC於 96年 8月以後製造、銷售之「晶奈 

  鎖」、「鎖樂利」汽車防盜鎖商品。而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 

  規定，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

  責任。被告既主張所製造、銷售之「晶奈鎖」、「鎖樂利」 

   汽車防盜鎖商品係使用郭美琴交付之 IC，則被告自應就此有 

    利事實負舉證責任。 

四、經統計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台北縣分局北區國稅北縣三 

    字第 0990017929號函檢送有關被告同益公司之獨家經銷商博 

  兆國際有限公司（下稱博兆公司）於 93年至 95年間開予被告 

    同益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同益公司）之發票。於 93 

    年至 95年間，被告同益公司銷售予博兆國際有限公司「晶奈 

    鎖」、「鎖樂利」汽車防盜鎖商品共計 2,773 件，與被告主 

    張 93年至 95年間所製造、銷售之「晶奈鎖」、「鎖樂利」汽 

    車防盜鎖商品係使用第三人郭美琴交付之 2,000 顆 IC所製作 

    ，故商品應不超出 2,000 件商品云云，已超出 773 件。故被 

    告乙○○與被告同益公司就上開 773 件未經授權之商品，共 

    同擅自製造、為販賣之要約、販賣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之產品 

    ，其侵害原告專利權行為已造成原告損失，依法應負連帶賠 

    償責任，就逾越之 773 件「晶奈鎖」、「鎖樂利」汽車防盜 

    鎖商品，原告主張被告所獲利益為 2,241,700 元（銷售額每 

    件 2,900 元×773 件) 。被告雖主張部份發票係退貨後再出 

    貨之情況，且係因第三人郭美琴提供之 IC成品具有瑕疵，導 

    致遭博兆公司退貨，致有重複計算云云。惟被告亦未能具體 

    指明重複計算之部分，是被告辯稱重複計算 635 件，顯不足 

    採信。而被告又抗辯 120 件係測試樣品，然被告未能舉證證 



    明測試樣品之存在。縱郭美琴確有交付測試樣品，惟依當事 

    人之真意，測試樣品僅供測試之用，並不得用來販售予他人 

    ，被告同益公司用來販售予博兆公司，顯已違反當事人之真 

    意及授權之範圍。是被告主張扣除測試樣品 120 件，亦不足 

    採信。 

五、又被告同益公司製造、販售有「晶奈鎖」、「鎖樂利」汽車 

    防盜鎖商品，乃係侵害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至 6 項之 

    產品。系爭專利係專利權人投入大量時間、勞力、成本費用 

    研發，被告同益公司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，即擅自製造、為 

    販賣之要約、販賣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之產品，其侵害原告專 

    利權行為已造成原告損失，依專利法第 108 條準用同法第 84 

    條第 1 、2 項規定，原告應得向其請求負損害賠償之責。 

六、為此，起訴聲明請求： 

  1.被告乙○○應給付原告 240 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

    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 

  2.被告同益公司與被告乙○○應連帶給付原告 160 萬元暨自起 

   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

    利息。 

  3.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予宣告假執行。 

貳、被告抗辯如下 

一、系爭新型專利之專利授權金計算係以郭美琴實際供應被告乙 

    ○○之 IC成品數量為據。被告乙○○於簽立「專利授權合約 

  書」之際，即支付郭美琴系爭新型專利之專利授權金 30萬元 

  ，且依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第 3 條，已明確約定被告乙○○ 

   支付郭美琴系爭新型專利之專利授權金數額，係以郭美琴實 



    際供應被告乙○○之 IC成品數量為計算依據，非以所謂授權 

    年度為據。原告在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內無任何「以授權年 

    度計算系爭新型專利之專利授權金」約定之情況下，逕以所 

    謂被告乙○○未支付 94、95、96年度之專利授權金為由，訴 

    請 90萬元權利金及衍生之遲延損害賠償 555 萬 3 千元云云， 

    顯無理由。而郭美琴提供予被告乙○○之 IC成品係有瑕疵存 

    在，被告乙○○僅於 93年度向郭美琴訂貨 2,000 顆 IC成品， 

    按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第 3 條約定，每支 IC成品之專利權利 

    金為 20元，被告應支付之數額應計為 4 萬元。則被告既已支 

    付郭美琴系爭新型專利之專利授權金 30萬元，第三人郭美琴 

    或原告均無再行請求之理。況被告乙○○將上開 IC成品交被 

    告同益公司另行出賣予其他客戶，多因瑕疵之故，而遭退回 

    修改。 

二、被告乙○○取得系爭新型專利之授權，其目的係在大量取得 

    系爭新型專利產品，裝設在其他鎖匙商品上以對外銷售獲利 

    ，且被告乙○○僅為一自然人，大量製造生產之工作自應交 

    由公司來完成。是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形式上之被授權人雖 

    為被告乙○○，惟其實際上所欲實施系爭新型專利之主體， 

    亦即將取得之 IC成品裝設在其他鎖匙商品上後對外銷售，則 

    係被告同益公司。郭美琴既知被告乙○○係被告同益公司之 

    負責人，其仍與被告乙○○簽立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；且就 

    被告同益公司將取得之 IC成品裝設在其他鎖匙商品上後對外 

    銷售之行為，即自 92年 7 月 7 日簽立時起至 96年 6 月 9 日轉 

    讓時止，長達 4 年期間均不為反對之表示，其主觀上確有默 

    示授權被告同益公司實施系爭新型專利之意思表示。被告同 



    益公司既有權實施系爭新型專利，原告自不得對其主張侵權 

    。縱認第三人郭美琴並無默示授權被告同益公司實施系爭新 

  型專利，惟本件仍有專利權效力之豁免。亦即被告乙○○基 

   於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內之約定自郭美琴之處取得 IC成品， 

    即系爭新型專利物品，再交被告同益公司裝設在「晶奈鎖」 

    、「鎖樂利」汽車防盜鎖商品上，其後對外銷售獲利。被告 

    同益公司既為合法取得 IC成品，原告應不得對其主張專利權 

    。 

三、關於原告所舉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第 9 條及第 6 條規定，主 

  張本件有所謂年度授權金云云，惟觀諸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 

  第 9 條「自民國 93年元月 1 日起至同年 12月 31日止，乙方所 

   支付甲方之權利金總金額不得少於新台幣 30萬元，不足之部 

    分需補足之。」，第 2 條「乙方需提供保證金 30萬元整于甲 

    方，該筆 30萬元保證金於第 2 年可轉抵付專利權利金之用。 

    」可見第三人郭美琴要求被告乙○○於第 1 年給付 30萬元， 

    其目的在擔保第 2 年權利金之給付，與所謂年度計算權利金 

    之約定無涉。況郭美琴若與被告乙○○之間，就系爭新型專 

    利之授權約定有每個年度應給付之權利金，何以「專利授權 

    合約書」內，僅於第 9 條特別單獨約定 93年度之保證金額不 

    得低於 30萬元，而未見類似第 3 條關於單位權利金總括式的 

    約定，原告依第 9 條主張本件有年度計算權利金之約定，實 

    有不當。又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第 6 條規定「甲乙雙方同意 

    合作，合作期間為專利有效期間內；若要提前終止合約者， 

  須於終止合作日之 6 個月前提出，否則終止無效。」其僅屬 

   系爭新型專利授權期間之約定，無法據此認定本件有所謂年 



    度權利金之約定存在。綜上所述，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內既 

    無任何「以授權年度計算系爭新型專利之專利授權金」之約 

    定，原告逕主張除單位權利金外尚有年度權利金云云，實有 

  不當。 

四、被告同益公司自第三人郭美琴處取得 2,000 顆 IC成品，並據 

    此生產 2,000個「晶奈鎖」、「鎖樂利」汽車防盜鎖商品後 

    ，隨即將其銷售博兆國際有限公司。於 93年至 95年期間，被 

    告同益公司總計銷售博兆公司 1530件「晶奈鎖」、「鎖樂利 

    」汽車防盜鎖商品，上開銷售數量，均未逾越 2,000 顆 IC成 

    品之範圍。原告主張本件系爭新型專利之授權期間係自 92年 

    7 月 7 日起至 96年 8 月止，參以三人郭美交付被告同益公司 

    2000顆 IC成品，以及被告同益公司在 93年至 95年間販賣 1530 

    件「晶奈鎖」、「鎖樂利」汽車防盜鎖商品之事實，被告同 

    益公司既末在授權期間外實施、販賣之行為，並無原告所謂 

    侵權行為。 

五、依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台北縣分局 99年 5 月 4 日覆函內 

    容，被告同益公司自 93年 6 月 15日起至 95年 5 月 30日止，銷 

    售博兆公司「晶奈鎖」、「鎖樂利」之數量雖計 2,773 件， 

    但其中有部分發票係退貨後再出貨之情況，將其列入銷售數 

    量，實有重複計算之嫌。經計算遭博兆公司退回之數重總計 

    有 635件，加以被告乙○○與第三人郭美琴於 92年 7 月 7 日 

    簽立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前，郭美琴已交付約 120 顆 IC成品 

    作為測試樣品，扣除上開數量後，被告同益公司之銷售數量 

    仍在 2,000 件左右，並無太大差距。系爭專利授權期間係自 

    92 年 7月 7 日起至 96年 8 月止，而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 



    台北縣分局 99年 5 月 4 日所覆函統一發票時間係介於 93年 6 

    月 15日至 95年 5 月 30日之間，故於上開期間，被告同益公司 

    基於被授權人身分，依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第 1 條規定，自 

    得使用系爭新型專利於其產品，有權銷售含有 IC成品之「晶 

    奈鎖」、「鎖樂利」，並無所謂侵權情事。縱被告同益公司 

    銷售「晶奈鎖」、「鎖樂利」之數量達 2,773件，然扣除退 

    貨之 635 件及測試樣品 120 件後，逾越 2,000 件之部分僅 18 

    件。再按「專利授權合約書」第 3 條已有關於授權金計算之 

    約定。即每支 IC產品新台幣 20元之專利權利金，故 2,000 件 

    之部分，郭美琴已向被告同益公司收取 4 萬元之權利金，而 

    逾越 18件之部分，其權利金則應計算為 360 元。 

六、答辯聲明：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；如受不利判決 

    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 

參、本院之判斷 

一、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

 1.訴外人郭美琴於 89年 8 月 29日向智慧財產局申請新型第 0000 

    00000 號「鑰匙免電池密碼鎖組」，經核准審定為中華民國 

    第 184040號專利，有專利證書在卷可憑（見原證 2）。郭美 

    琴曾於 92年 7 月 7 日與被告乙○○簽訂專利授權合約書，有 

    該合約書在卷可證（見原證 3 ）。 

  2.原告對被告乙○○曾於 93年間向郭美琴訂購 2,000 顆 IC成品 

    部分，於 99年 5 月 20日、同年 6 月 8 日之準備書狀（二）、 

    （三）中，均以此數量為基礎，計算被告販賣超過 2,000 顆 

    ，足認被告對此已不爭執，且有原告所提統一發票二紙為證 

    。 



 3.被告乙○○已於簽約時交付 30萬元予訴外人郭美琴，並將取 

    得之 IC成品均交予由其擔任法定代理人之被告同益公司裝設 

    於「晶奈鎖」、「鎖樂利」等鎖匙商品上販售。 

 4.郭美琴已於 96年 6 月間將系爭專利讓與原告（見原證 2 ）， 

    並於 98年 6 月 9 將上開專利授權合約書之權利金債權讓與原 

    告（見原證 6 ）。 

  5.原告主張已於 98年 7 月 23日將上開債權讓與事實以存證信函 

    通知被告（見原證 4 ），然該存證信函內容僅提及專利讓與 

    一事，並未提及債權讓與部份，惟原告嗣於 99年 3 月 12日言 

    詞辯論時，當庭陳述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債權讓與之通 

    知，故上開債權讓與已對被告乙○○發生效力。 

二、本件爭點 

  原告主張被告乙○○每年應支付年度授權金 30萬元，其於 94 

  、95、96年度之權利金未為給付，則被告乙○○應支付 90萬 

   元之權利金及遲延損害賠償。且被告乙○○逾越授權範圍而 

    販賣運用系爭專利生產之產品共計 773 件，應依專利法第 85 

   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，每件以被告販售系爭產品之全部收 

    入 2,900 元計算，被告所獲之利益為新台幣 22,417,000元， 

  被告就此金額亦應負賠償之責。又被告同益公司未經原告同 

  意或授權，即擅自製造、為販賣之要約、販賣侵害原告系爭 

  專利之產品，其侵害原告專利權行為已造成原告損失，依專 

  利法第 108 條準用同法第 84條第 1 、2 項規定，原告應得請 

   求被告同益公司負損害賠償之責。且被告同益公司應與被告 

    乙○○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等事實，則為被告所否認，且以 

    前揭情詞置辯，故本件爭點應為： 



  1.系爭專利授權合約書有無年度授權金 30萬元之約定？ 

  2.被告同益公司販賣使用系爭專利之產品，是否侵害原告之專 

    利權？ 

  3.被告同益公司有無販賣超出授權範圍之產品？ 

  4.就超出部分之損害賠償應如何計算？被告同益公司對此應否 

    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？ 

三、得心證理由 

(一)按解釋意思表示，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

  辭句。民法第 98條定有明文。且解釋契約，應於文義上及論 

   理上詳為推求，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，並通觀契約全 

    文，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、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 

    一切證據資料，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，從契約之主要目 

    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，以為其判斷之基礎，不能徒拘 

    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，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，最高法 

    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26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。次按專利授權 

    金之約定，在契約自治下，有多種型式，有年度總金額預定 

    之方式，有依產品數量約定之方式，亦有最低數量金額再輔 

    以超出數量金額之約定，不一而足，然授權金契約之解釋， 

    仍應依據上開說明，探求當事人之真意。經查系爭專利授權 

    合約書係由甲方郭美琴與乙方乙○○於 92年 7 月 7 日所簽訂 

    ，其中與專利授權金有關之規定為第 2 條規定：「乙方須提 

    供保證金 30萬元整于甲方，該筆 30萬元保證金於第 2 年可轉 

    抵付專利權利金之用。」，故該 30萬元為簽約之保證金，且 

    可抵付第 2 年之專利授權金。第 3 條後段則規定：「乙方向 

    甲方索取 IC成品時，須支付專利權利金每顆 IC新台幣 20元整 



    （每支產品新台幣 20元之專利權金）。」，故如以個數計算 

    ，1 顆授權 IC之專利授權金為 20元，此從被告所提陳證 1之 

    統一發票上記載「專利金」，單價「20元」亦可為證。另第 

    9 條規定：「自民國 93年元月 1 日起至同年 12月 31日止，乙 

    方所支付甲方之權利金總金額不得少於新台幣 30萬元，不足 

    之部分需補足之。」。自上開合約之文義觀之，該合約並未 

    約定被告乙○○於授權期間內，每年皆須支付權利金 30 萬 

    元，其中第 2 條所規定之 30萬元乃為簽約保證金，自文義上 

    解釋，保證金與權利金之文義已有不同；而自內容以觀，保 

    證金之功用，即在保證債權之給付，其於第 2 年可轉抵付權 

    利金，此處之保證金應係用以擔保被告未支付第 2 年權利金 

    時，轉為支付權利金之用，故從契約係 92年 7 月 7 日簽訂， 

    合約第 2 條及第 9 條之配合解釋，被告乙○○於簽約時所給 

    付之保證金 30萬元，應解釋為用以擔保被告乙○○自 93年 1 

    月 1 日起至 93年 12月 31日止，無論使用之專利 IC個數，至少 

    應給付 30萬元之權利金。但合約對 94年 1 月後之權利金，則 

    無此最少授權金額之約定，故應依據該合約第 3 條之約定， 

    即以每支產品 20元之專利授權金計算。且依據合約書第 6 條 

    前段之規定，系爭合約期限為專利有效期限內，即至 2012年 

    即 103 年，若果有年度權利金 30萬之存在，則累積數年後之 

    金額非小，雙方對此重大事項應於契約中明訂，既未明文約 

    定，則原告僅以第 2 條規定片面解釋推定有年度權利金 30萬 

    元之約定，並不可採。 

(二)另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 

    任；又專利權受侵害時，專利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，民法第 



    184 條第 1 項前段、專利法第 108 條準用第 84條第 1 項前段 

    分別定有明文。關於損害賠償之債，係為填補權利人因侵權 

    事實所生之財產上或非財產上損害，在調和個人自由及社會 

    安全之基本價值下，係採有責主義，故應以有故意或過失不 

    法侵害他人權利為其成立要件，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， 

    即無賠償可言。亦即故意或過失是使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原 

    因，損失僅係計算賠償額之標準。又按民法第 299 條第 1 項 

    規定，債務人於受通知時，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，皆得以 

    之對抗受讓人。原告雖主張被告同益公司未經授權而生產、 

    販賣使用系爭專利製造之產品而侵害原告之專利權等語。經 

    查雖系爭合約書係由被告乙○○與訴外人郭美琴所簽定，被 

    告同益公司並非被授權之對象，惟被告乙○○取得系爭專利 

    之授權，其目的即在於利用系爭專利而量產相關產品對外銷 

    售，而被告乙○○於訂定合約時，即已擔任同益公司之董事 

    長一職，故該合約書形式上之被授權人雖為被告乙○○，惟 

    其實際上所欲實施系爭專利之主體，亦即將取得之 IC成品裝 

    設在鎖匙商品上後對外銷售者，則係被告同益公司。郭美琴 

    既已知被告乙○○係被告同益公司之負責人，仍與被告乙○ 

    ○簽立專利授權合約書，且被告乙○○於支付郭美琴權利金 

    時，所開立統一發票之買受人部份，亦係記載同益精密科技 

    股份有限公司（見陳證 1 ），由此可知郭美琴應知悉被告乙 

    ○○委由被告同益公司實施系爭專利製造相關產品之事實， 

    而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，自可視其已同意被告同益公司生產 

    使用系爭專利之產品，而原告受讓系爭債權，揆諸上開規定 

    ，亦應受此拘束。況被告同益公司為一法人，被告乙○○為 



    一自然人，其人格自屬不同，系爭合約亦無被告乙○○不可 

    將系爭專利 IC轉由他人使用之約定，則被告同益公司經由被 

    告乙○○被授權之範圍內而取得系爭專利 IC，進而製成產品 

    販售，並無何任何故意或過失可言，原告僅以被告同益公司 

    非被授權人，即認被告同益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，並 

    不可採。 

(三)又兩造對被告於 93年間已取得 2,000 顆 IC專利範圍之授權， 

    並不爭執，惟原告聲請本院函詢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臺 

    北縣分局，調閱被告同益公司與其獨家經銷商博兆公司間自 

    92 年 7月 7 日起至 98年 7 月 11日止往來交易之發票明細，經 

    該局以北區國稅北縣三字第 0990017929號函覆，被告同益公 

    司自 93年 5 、6 月起至 95年 5 月 30日止，賣給博兆公司之「 

    晶奈鎖」、「鎖樂利」共 2,773 件，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， 

    且有該函及發票明細等件在卷可憑。惟被告抗辯應扣除送回 

    維修而重複計算之 635 件及測試樣品 120 件，故僅超出 18件 

    等語云云。然觀諸被告同益公司與博兆公司之往來發票明細 

    ，其中如有維修費用之計算，並無數量及單價，其金額亦不 

    如個別之販賣費用，且若僅為維修，則何以仍將其依數量及 

    單價計入販賣之金額，而未載明該項目係維修品，故被告辯 

    稱有 635 件係退貨之重複記載，並不可採。又關於被告抗辯 

    於簽訂契約前郭美琴即已交付其測試樣品 120 件，惟被告就 

    此部分並未舉證，故無法證明簽訂契約前郭美琴即已交付測 

    試樣品 120 件，而為經授權之 2,000件範圍外，另外允許被 

    告乙○○得以販賣之件數。故原告主張被告超出授權範圍而 

    為販賣之部分應為 773 件。 



(四)另兩造對於超出授權範圍而為販賣之部分，應如何計算其損 

  害賠償之範圍亦有爭執，原告主張應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

    ，以販售每件相關產品之收入 2,900 元計算等語。惟查本件 

    被告使用系爭專利，係基於專利授權合約書第 1 條之規定而 

    來，即郭美琴授權被告使用系爭專利 IC，且系爭專利授權期 

    間係自 92年 7 月 7 日起至專利有效期間內，縱如原告主張系 

    爭合約已於 96年 8 月終止，觀諸前述被告同益公司與博兆公 

    司交易之發票明細，其日期係自 93年 6 月 15日起至 95年 5 月 

    30日，並未逾越上開專利授權期間，故於此期間內，被告仍 

    可使用系爭專利生產販售相關產品，並不生侵害專利權之問 

    題，而係未付專利授權金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，故其計算 

    基礎自不得以每件之全部收入 2,900 元計算，此時應回歸契 

    約之規定，亦即依合約第 3 條之規定，以每件 20元計算。且 

    依據被告同益公司與博兆公司之上開發票交易明細，超出之 

    773 件，全係 94年 1 月以後所販賣，故亦可以此認定屬前開 

    合約 94年 1 月 1 日以後，按件計算之授權方式，即 773 ×20 

    ＝15,460元，較為合理。且被告乙○○已於簽約時給付原告 

    之前手郭美琴 30萬元作為第 2 年權利金之支付，惟原告於前 

    開期間僅使用授權 IC 2,000顆，相較於超出之 773 件而言， 

    實難認被告乙○○有何故意過失侵害原告專利權之行為，故 

    被告辯稱其主觀上認為其所為之使用均在授權範圍內，非不 

    可採，況原告實無法證明被告乙○○除單純誤解契約而生債 

    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外，有何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專利權之 

    行為，故被告乙○○僅須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。被告乙 

    ○○既無侵權行為可言，而原告亦不能證明由其任負責人之 



    被告同益公司有何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情事，故原 

    告請求被告同益公司連帶賠償，並不可採。 

伍、綜上所述，原告請求被告乙○○給付 15,460元之權利金及自 

   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 98年 11月 4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 

   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 

    請求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上開所命給付，未逾 50萬元， 

   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

    ，核無不合，爰酌定擔保金併宣告之。至原告其餘不應准許 

    金錢給付部分之假執行聲請，已失所據，應予駁回。 

陸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均毋 

    庸再予審酌，附此敘明。 

據上論結：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智慧財 

產案件審理法第 1 條，民事訴訟法第 79條、第 389 條第 1 項第 5 

款，第 392 條第 2 項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99  年   7  月  9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熊誦梅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 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 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 

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99  年   7  月  9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張祐豪 

 


